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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之最新情況 

出售物業 

茲提述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七

年七月十日之公告 （「公告」），內容有關出售物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所公告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公佈，雖然賣方同意將完成日期延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買方仍然無法履

行其付款責任，故此賣方決定行使終止臨時買賣協議權利並沒收已收按金人民幣 1,190,000

（相當於約 1,340,000 港元）。 

董事會認為，有關終止交易事項之決定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視乎市場需求，集團將另覓買家或將物業作出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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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明謙先生、胡國林先

生、葉文瀚先生及周素芬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初立醫生、趙雅穎先生及羅家熊博士。 

 


